
聊 城 市 人 民 政 府

聊政字〔２０２１〕５号

聊 城 市 人 民 政 府

关于公布聊城市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

名 单 的 通 知

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属开发区管委会,市政府有关部门、直属

机构:

为切实做好全市文物保护工作,根据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

护法»«山东省文物保护条例»等法律法规,市政府确定了丁马庄贡

砖窑遗址等２５处文物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,现予公布.

各级、各部门要按照国家、省市有关法规和政策要求,认真贯

彻落实“保护为主,抢救第一,合理利用,加强管理”的工作方针,切

实做好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、传承和管理工作,发挥文物在传承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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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优秀传统文化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.

附件:聊城市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

聊城市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２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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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聊
城

市
第

五
批

市
级

文
物

保
护

单
位

名
单

( 共
２５

处
)

一
、 古

遗
址
( １

处
)

总
序
号

分
类
号

名
　

　
称

地
　

　
址

时
　
代

保
　

　
护

　
　
范

　
　
围

１
１

丁
马

庄
贡

砖
窑

遗
址

临
清

市
魏

湾
镇

丁
马

庄
村

西
北

２０
００

米
明

、 清
保

护
范

围
整

体
为

方
形

区
域

.
东

以
文

物
本

体
为

基
线

外

扩
２０

米
, 南

以
文

物
本

体
为

基
线

外
扩

１２
０

米
, 西

至
德

商

高
速

公
路

, 北
以

文
物

本
体

为
基

线
外

扩
１２

０
米

.

二
、 古

墓
葬
( ２

处
)

总
序
号

分
类
号

名
　

　
称

地
　

　
址

时
　
代

保
　

　
护

　
　
范

　
　
围

２
１

霍
氏

先
茔

临
清

市
潘

庄
镇

英
东

村
东

５０
０

米
明

、 清

保
护

范
围

整
体

为
方

形
区

域
.

东
以

文
物

本
体

为
基

线

外
扩

１０
０

米
, 南

以
文

物
本

体
为

基
线

外
扩

１０
０

米
, 西

以
文

物
本

体
为

基
线

外
扩

１０
０

米
, 北

以
文

物
本

体
为

基

线
外

扩
１０

０
米

.

３
２

张
天

瑞
墓

临
清

市
新

华
街

道
办

事
处

西
胡

里
庄

村

西
１５

０
米

处
明

保
护

范
围

整
体

为
方

形
区

域
.

东
以

文
物

本
体

为
基

线

外
扩

６０
米

, 南
以

文
物

本
体

为
基

线
外

扩
６０

米
, 西

以

文
物

本
体

为
基

线
外

扩
６０

米
, 北

以
文

物
本

体
为

基
线

外
扩

６０
米

.

—３—



三
、 古

建
筑
( １
１
处
)

总
序
号

分
类
号

名
　

　
称

地
　

　
址

时
　
代

保
　

　
护

　
　
范

　
　
围

４
１

羊
使

君
街

古
井

东
昌

府
区

古
楼

街
道

办
事

处
铁

塔

社
区

羊
使

君
街

清

保
护

范
围

为
古

井
本

体
边

缘
外

扩
５

米
所

构
成

的
圆

形
区

域
.

古
井

中
心

点
坐

标
:

１１
５°

５８
′１

３″
E

　
３６

°２
６′

２８
″N

５
２

康
营

村
田

氏
家

庙
及

石
刻

东
昌

府
区

侯
营

镇
康

营
村

明
、 清

保
护

范
围

为
家

庙
所

在
院

落
围

墙
围

合
而

成
的

区
域

.
家

庙
本

体
坐

标
:

１１
５°

４９
′２

８″
E
　

３６
°２

３′
３３

″N

６
３

原
省

立
第

三
师

范

附
属

小
学

礼
堂

东
昌

府
区

古
楼

街
道

办
事

处

二
府

街
清

保
护

范
围

为
下

列
四

至
范

围
所

构
成

的
区

域
.

东
: 礼

堂
东

墙
向

东
延

伸
４

米
;

西
: 礼

堂
西

墙
向

西
延

伸
５

米
;

南
: 礼

堂
南

墙
向

南
延

伸
２
．４

米
至

新
华

剧
院

北
墙

;
北

: 礼
堂

北
墙

向
北

延
伸

２
．６

米
.

７
４

阿
城

清
真

寺
阳

谷
县

阿
城

镇
西

街
清

保
护

范
围

为
清

真
寺

所
在

院
落

围
墙

围
合

成
的

矩
形

区
域

.

８
５

陶
城

铺
村

关
帝

庙
阳

谷
县

阿
城

镇
陶

城
铺

村
明

保
护

范
围

为
陶

城
铺

关
帝

庙
文

物
本

体
外

扩
２０

米
的

方
形

区
域

.

９
６

新
添

庙
阳

谷
县

七
级

镇
蒋

庄
村

清
保

护
范

围
为

以
新

添
庙

大
殿

东
南

角
为

基
点

, 向
东

５
．８

米
, 向

西

１６
．３
５

米
, 向

南
１１

米
, 向

北
５
．３

米
所

形
成

的
区

域
.

１０
７

闫
庄

村
闫

氏
祠

堂
阳

谷
县

阿
城

镇
闫

庄
村

清
保

护
范

围
为

以
闫

氏
祠

堂
文

物
本

体
外

扩
２０

米
的

方
形

区
域

.

１１
８

傅
家

老
宅

临
清

市
康

庄
镇

侯
寨

子
村

中
心

清

保
护

范
围

整
体

为
方

形
区

域
.

东
至

侯
寨

子
村

委
会

所
在

南
北

道

路
, 南

以
文

物
本

体
为

基
线

外
扩

３０
米

, 西
至

文
物

建
筑

所
在

道

路
西

侧
的

第
一

条
道

路
, 北

以
文

物
本

体
为

基
线

外
扩

３０
米

.

１２
９

张
氏

祠
堂

临
清

市
松

林
镇

马
张

村
东

北
清

保
护

范
围

整
体

为
方

形
区

域
.

东
至

祠
堂

东
侧

道
路

, 南
以

文
物

本
体

为
基

线
外

扩
３０

米
, 西

至
祠

堂
西

侧
道

路
, 北

以
文

物
本

体

为
基

线
外

扩
３０

米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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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
序
号

分
类
号

名
　

　
称

地
　

　
址

时
　
代

保
　

　
护

　
　
范

　
　
围

１３
１０

斜
店

村
郭

氏
家

祠
冠

县
斜

店
乡

斜
店

村
清

保
护

范
围

东
以

郭
氏

家
祠

东
围

墙
为

基
点

, 外
至

民
巷

４
米

; 南
以

郭
氏

家
祠

南
围

墙
为

基
点

, 外
至

斜
店

中
街

１５
米

;
西

以
郭

氏
家

祠
西

围
墙

为
基

点
, 外

至
民

巷
４

米
; 北

以
郭

氏
家

祠
北

墙
为

基

点
, 外

至
民

宅
１０

米
.

１４
１１

白
庄

清
真

寺
经

济
技

术
开

发
区

白
庄

村
内

东
南

角
明

保
护

范
围

为
下

列
四

至
范

围
所

构
成

的
区

域
.

东
: 大

殿
本

体
外

缘
向

东
延

伸
１６

米
至

古
井

处
;

南
: 大

殿
本

体
外

缘
向

南
延

伸
５

米
;

西
: 大

殿
本

体
外

缘
向

西
延

伸
５

米
;

北
: 大

殿
本

体
外

缘
向

北
延

伸
５

米
.

四
、 近

现
代
重
要
史
迹
及
代
表
性
建
筑
( １
１
处
)

序
号

分
类
号

名
　

　
称

地
　

　
址

时
　
代

保
　
护

　
范

　
围

１５
１

山
东

聊
城

军
分

区
营

房
旧

址
东

昌
府

区
古

楼
街

道
办

事
处

楼
南

大
街

５４
号

海
源

阁
宾

馆
内

现
代

保
护

范
围

为
营

房
建

筑
本

体
向

东
西

南
北

四
个

方
向

各
外

延
１

米
所

构
成

的
方

形
区

域
.

文
物

本
体

四
角

坐
标

:
西

北
角

: ３
６°

２６
′３

４″
N

　
１１

５°
５７

′４
８″

E
东

北
角

: ３
６°

２６
′３

４″
N

　
１１

５°
５７

′５
０″

E
东

南
角

: ３
６°

２６
′３

３″
N

　
１１

５°
５７

′５
０″

E
西

南
角

: ３
６°

２６
′３

３″
N

　
１１

５°
５７

′４
８″

E

１６
２

聊
城

市
东

昌
府

区
职

工

影
剧

院
东

昌
府

区
东

关
街

区
工

会
院

内
现

代

保
护

范
围

四
角

坐
标

为
:

东
北

角
: ３
６°

２６
′３

７″
N

　
１１

５°
５８

′５
０″

E
东

南
角

: ３
６°

２６
′３

６″
N

　
１１

５°
５８

′５
０″

E
西

南
角

: ３
６°

２６
′３

６″
N

　
１１

５°
５８

′４
８″

E
西

北
角

: ３
６°

２６
′３

７″
N

　
１１

５°
５８

′４
８″

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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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分
类
号

名
　

　
称

地
　

　
址

时
　
代

保
　
护

　
范

　
围

１７
３

卫
仓

街
老

监
狱

墙
东

昌
府

区
古

楼
街

道
办

事
处

东
口

北
街

２０
世

纪

５０
年

代

东
墙

: 东
墙

墙
体

向
西

延
伸

１
．５

米
向

东
延

伸
１

米
所

组
成

的
区

域
为

东
墙

保
护

范
围

;
西

墙
: 西

墙
墙

体
向

东
延

伸
１
．５

米
向

西
延

伸
３
．５

米
所

组
成

的
区

域
为

西
墙

保
护

范
围

;
北

墙
: 北

墙
体

向
南

延
伸

１
．５

米
向

北
延

伸
５

米
所

组
成

的
区

域
为

北
墙

保
护

范
围

;
院

内
南

北
向

墙
体

( 长
１４

米
, 宽

１
．６

米
):

墙
体

向
东

西
两

侧
各

延
伸

１
米

所
组

成
的

区
域

为
其

保
护

范
围

.

１８
４

季
羡

林
墓

临
清

市
康

庄
镇

大
官

庄
村

２０
０９

年
保

护
范

围
整

体
为

方
形

区
域

.
东

以
文

物
本

体
为

基
线

外
扩

３０
米

,
南

以
文

物
本

体
为

基
线

外
扩

３０
米

, 西
至

墓
葬

西
侧

第
一

条
道

路
, 北

以
文

物
本

体
为

基
线

外
扩

３０
米

.

１９
５

临
清

解
放

纪
念

碑
临

清
市

先
锋

街
道

办
事

处
吉

士
口

街
南

首
大

众
公

园
内

１９
４６

年
保

护
范

围
整

体
为

方
形

区
域

.
东

以
文

物
本

体
为

基
线

外
扩

３０
米

,
南

以
文

物
本

体
为

基
线

外
扩

３０
米

, 西
以

文
物

本
体

为
基

线
外

扩
３０

米
, 北

以
文

物
本

体
为

基
线

外
扩

３０
米

.

２０
６

夏
碧

波
烈

士
纪

念
碑

临
清

市
八

岔
路

镇
赵

塔
头

村
小

学
内

１９
４４

年
保

护
范

围
整

体
为

方
形

区
域

.
东

以
文

物
本

体
为

基
线

外
扩

３０
米

,
南

至
八

岔
路

镇
赵

塔
头

村
小

学
南

墙
, 西

至
八

岔
路

镇
赵

塔
头

村
小

学
西

墙
, 北

以
文

物
本

体
为

基
线

外
扩

３０
米

.

２１
７

临
清

市
中

共
清

平
县

委
旧

址
临

清
市

魏
湾

镇
李

圈
村

２０
世

纪

３０
年

代

保
护

范
围

整
体

为
方

形
区

域
.

东
以

旧
址

东
侧

街
道

为
基

线
外

扩
５０

米
, 南

以
广

场
南

侧
道

路
为

基
线

外
扩

５０
米

, 西
至

李
圈

村
１１

９
号

民
居

所
在

南
北

道
路

, 北
以

最
北

部
文

物
建

筑
后

墙
为

基
线

外
扩

５０
米

.

２２
８

冠
县

王
村

支
部

旧
址

冠
县

烟
庄

街
道

办
事

处
１９

３５
年

保
护

范
围

为
下

列
四

至
范

围
所

构
成

的
区

域
.

东
以

支
部

旧
居

东
墙

为
基

点
, 外

至
民

巷
１８

米
.

南
以

支
部

旧
居

南
墙

为
基

点
, 外

至
民

宅
１０

米
.

西
以

支
部

旧
居

西
墙

为
基

点
, 外

至
民

宅
１５

米
.

北
以

支
部

旧
居

北
墙

为
基

点
, 外

至
护

村
沟

２０
米

.

２３
９

赵
健

民
旧

居
冠

县
梁

堂
镇

梁
堂

村
２０

世
纪

初
保

护
范

围
东

以
故

居
东

墙
为

基
点

, 外
至

东
围

墙
８

米
;

南
以

故
居

南
墙

为
基

点
, 外

至
民

宅
５８

米
; 西

以
故

居
西

墙
为

基
点

, 外
至

西
围

墙
１

米
; 北

以
故

居
北

墙
为

基
点

, 外
至

北
围

墙
６

米
.

—６—



序
号

分
类
号

名
　

　
称

地
　

　
址

时
　
代

保
　
护

　
范

　
围

２４
１０

冠
县

第
二

油
棉

加
工

厂
旧

址
冠

县
柳

林
镇

东
街

村
２０

世
纪

５０
—
７０

年
代

保
护

范
围

包
括

办
公

区
、 生

产
仓

储
区

、 生
活

区
三

大
部

分
, 主

要
坐

标
点

为
:

X４
０５

９６
１１

．７
５５

　
Y３

８２
４５

０
．６
１０

X４
０５

９６
０９

．９
０８

　
Y３

８２
４７

９
．１
５５

X４
０５

９５
７８

．２
９２

　
Y３

８２
４７

６
．０
０８

X４
０５

９５
７５

．８
１０

　
Y３

８２
５４

７
．０
１２

X４
０５

９６
０９

．０
８５

　
Y３

８２
５５

５
．４
４６

X４
０５

９６
００

．８
４６

　
Y３

８２
７０

２
．５
３７

X４
０５

９５
４５

．５
０５

　
Y３

８２
６９

１
．５
１７

X４
０５

９５
５２

．６
８９

　
Y３

８２
６３

０
．９
９６

X４
０５

９４
９５

．８
３０

　
Y３

８２
６２

１
．５
９９

X４
０５

９４
８８

．５
０４

　
Y３

８２
６７

９
．２
２８

X４
０５

９３
６９

．４
０３

　
Y３

８２
６５

７
．３
９９

X４
０５

９３
７９

．５
８１

　
Y３

８２
６０

４
．７
２６

X４
０５

９３
４１

．５
５８

　
Y３

８２
５９

９
．８
９８

X４
０５

９３
５２

．０
６７

　
Y３

８２
５１

３
．７
１６

X４
０５

９４
０８

．２
７３

　
Y３

８２
５２

０
．６
２８

X４
０５

９４
１９

．８
２６

　
Y３

８２
４１

９
．４
７０

X４
０５

９４
６２

．１
３８

　
Y３

８２
４２

５
．０
０２

X４
０５

９４
７１

．３
３０

　
Y３

８２
４０

５
．７
８６

X４
０５

９５
６１

．９
１５

　
Y３

８２
４１

０
．２
９８

X４
０５

９５
６１

．７
７７

　
Y３

８２
４５

１
．１
２０

２５
１１

金
方

昌
烈

士
出

生
地

聊
城

市
古

城
区

红
星

街
东

首
步

云
阁

街
路

东
现

代

保
护

范
围

四
角

坐
标

为
:

东
南

角
:

１１
５°

５８
′２

９
．３
１″

E
　
３６

°２
６′

４６
．１
４″

N
西

南
角

:
１１

５°
５８

′２
８
．１
７″

E
　
３６

°２
６′

４６
．１
４″

N
西

北
角

:
１１

５°
５８

′２
８
．８
８″

E
　
３６

°２
６′

４６
．６
２″

N
东

北
角

:
１１

５°
５８

′２
９
．２
３″

E
　
３６

°２
６′

４６
．６
２″

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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